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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4 年僱傭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 

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  

於 2014 年 5 月 26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
 

本文件就《2014 年僱傭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(《條例草案》)

委員會於 2014 年 5 月 26 日會議上所提出的事項作出回應。 

 

侍產假日數  

 

2. 有議員詢問，就男性僱員享有侍產假的權利而言，《條

例草案》的詳題及擬議新增的第 15D(2)(b)條採用了“最多 3

天”及“不多於 3 天”的字眼，這是否意味容許僱主給予僱

員放取少於 3 天侍產假。  

 

3. 根據建議的侍產假方案，作為新生嬰兒父親或將為人

父的男性僱員，如在放取侍產假前已按連續性合約 1受僱，並

已根據擬議新增的第 15E 條 2的規定預先通知僱主，便有權享

有侍產假。《條例草案》並建議，僱員可一次過放取 3 天侍

產假，或分開逐日放取，而放取侍產假的期限，則為嬰兒的

預計出生日期前 4 個星期起，至嬰兒確實出生日期當日起計

的 10 個星期內。假若僱員在其嬰兒出生後接近第六周才入

職，該僱員有可能在其嬰兒出生後 10 個星期的期限即將屆

滿前符合連續性合約規定。視乎該僱員的確實入職日子，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 根據《僱傭條例》 (第 57 章 )，僱員如連續受僱於同一僱主 4 星期

或以上，而每星期最少工作 18 小時，有關的僱傭合約便屬連續性

合約。  

 
2 根據擬議新增的第 15E(1)(a)條，擬放取侍產假的僱員必須在嬰兒

的預計出生日期前最少 3 個月通知僱主其擬放取侍產假，以及在放

取侍產假的日期前最少 2 天通知僱主擬放取侍產假的日期。根據擬

議新增的第 15E(1)(b)條，如僱員沒有按照第 15E(1)(a)條通知僱主，

則須在放取侍產假的日期前最少 5 天通知僱主擬放取侍產假的日

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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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有可能在有關的 10 星期產後期屆满前放取 1 天或 2 天侍

產假。換言之，《條例草案》的詳題及擬議新增的第 15D(2)(b)

條目前的寫法是有必要的，因這寫法可反映僱員由於受僱期

較短，雖未合資格放取全數 3 天侍產假，但仍有可能放取 1

天或 2 天侍產假的情況。如僱員有權享有全數 3 天侍產假，

並已按照有關條文的規定預先通知僱主，僱主不得由於《條

例草案》採用“最多 3 天”及“不多於 3 天”的字眼，而給

予僱員少於 3 天的侍產假。  

 

 

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 (勞顧會 ) 

 

4.  有議員詢問為甚麼他們就《條例草案》在全體委員會

審議階段提出修訂，政府當局需要再次諮詢勞顧會。議員並

要求政府當局列出哪些修訂項目，須諮詢勞顧會。  

 

5.  有不少經濟體系的僱員法定福利，是由僱主與僱員共

同供款的社會保險金支付。有別於這些地方，香港僱員的法

定福利，須由個別僱主獨自承擔。為確保在處理改善僱員權

益的建議時，可全面兼顧僱員的利益與僱主的承擔能力，一

個既可靠亦可信，並且能充分考慮、反映及協調各持分者不

同觀點、關注和需要的穩妥機制，至關重要。在香港，勞顧

會 3一直有效地擔當着這重要角色。多年來，勞顧會內的勞工

界及商界代表，透過互信及真誠的對話，就無數課題達成共

識，並將共識轉化為法例，或重要的勞工政策，從而改善僱

員的權益和福利。在協商過程中，雙方均不會忽略僱主在遵

行各項改善措施時，所須承擔的累計經營成本。這個透過勞

顧會的平台，就重大勞工政策對話和協商的既定的優良做法，

在香港行之有效，並有助維持和諧的勞資關係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勞顧會由勞工處處長擔任主席，並由 1 2 名委員組成，其中包括

6 名代表僱主和 6 名代表僱員的委員。除了僱主和僱員雙方各

有 1 名代表以個人名義被委任外，其餘代表僱員的 5 名委員是

由註冊的工會選出，而代表僱主的 5 名委員則由主要商會提名

出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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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現時在《僱傭條例》﹝第 57 章﹞下為侍產假立法的

建議，包括提供 3 天假期，並向合資格的男性僱員發給其每

日平均工資五分之四薪酬的款額，以及政府在法例實施一年

後檢討法例實施情況的安排，是經過勞顧會多番審慎考慮和

詳細討論，以及奮力游說下，才達致的大致共識。由於勞顧

會內僱主與僱員代表就立法推行侍產假這議題上有所分歧，

勞顧會能就侍產假的立法建議達成大致的共識，反映了勞資

雙方所採取的務實及互諒互讓態度，以致達成雙方皆接受的

方案。政府當局是基於這個結果，決定提交《條例草案》，

將勞顧會達成的共識落實成法例。事實上，在法案委員會

2014 年 5 月 10 日聽取團體意見的會議上，在勞工團體支持

《條例草案》的同時，亦有為數不少的僱主代表反對就侍產

假立法，更遑論增加侍產假的日數或提高侍產假薪酬的款額。

因此，勞顧會達成的是一個重要的共識，不應輕視。  

 

7.  在審議勞工條例草案的過程中，如議員提出的修訂偏

離勞顧會的共識，政府當局有責任在繼續進行立法程序前，

諮詢勞顧會委員的意見，這是一貫的做法。雖然我們未能臚

列所有須諮詢勞顧會的修訂項目，但侍產假的日數和侍產假

薪酬的款額是勞顧會共識的核心組成部份。  

 

8.  必須注意的是，在未有得到勞顧會共識的情況下，如

強行就勞工福利事宜立法，勞工界和商界多年來構建的合作

關係，將會受到嚴重衝擊。根據過往經驗，僱主和僱員代表

需要時間交流及考慮，方可就雙方皆接受的修訂方案達成共

識，而當局會竭盡所能居中協調。  

 

9.  勞顧會是一個悠久及有效的機制，在解決勞資雙方的

分歧上，多年來一直發揮重大作用。透過這個機制，勞資雙

方得以透過其代表，就各項勞工政策議題，繼續開展真誠坦

率的對話。透過建立共識以維持和諧的勞資關係，對營商環

璄及僱員福祉至關重要。我們熱切希望憑着勞顧會內僱主和

僱員代表互相信任、互相尊重的傳統，僱員的權益可以隨着

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步伐逐步得以改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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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及福利局   

2014 年 6 月  

 




